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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洗錢，一般是指實施洗錢罪上游犯罪的本犯同時是洗錢罪的行為人，也即行為人不僅實施了

洗錢罪上游犯罪所涵蓋的實行行為，而且還參與實施了洗錢行為，同時行為人清洗的不法利益與從上

游犯罪所獲得的不法利益具有一致性。對於自我洗錢行為的性質認定一直存在爭議，即實施上游犯罪

的本犯是否屬於洗錢罪的行為主體。德國、法國、意大利、俄羅斯等大陸法系國家否認上游犯罪的本

犯可以構成洗錢罪的行為主體，而瑞士、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英美法系國家則予以承認。

本文從自我洗錢行為性質認定的兩種觀點出發，分析了澳門清洗黑錢犯罪中的自我洗錢行為的爭議觀

點，並進行釐清。 

 

 

一、自我洗錢行為性質認定的爭議 

 

一直以來，關於自我洗錢行為的性質都有爭議，主要是指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是否屬於洗錢罪的

行為主體。在刑法理論當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否定說”，即認為實施上游犯罪

的本犯不是洗錢罪的行為主體，其主要根據是大陸刑法理論中的不可罰的事後行為理論；一種觀點是

“肯定說”，即認為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成為洗錢罪的行為主體，其主要根據是反洗錢司法實踐

及國際反洗錢趨勢等。 

 

(一) 否定說的觀點分析 

“否定說”認為實施上游犯罪的行為人不應當屬於洗錢罪的行為主體。 

“否定說”的主要理由就是不可罰的事後行為理論。所謂不可罰的事後行為，是指“在狀態犯的

場合，利用該犯罪行為的結果的行為，如果孤立來看，符合其他犯罪的構成要件，具有可罰性，但由

於被綜合評價在該狀態犯中，故沒必要認定為成立其他犯罪。”1 典型的例子，如行為人盜竊財物後

加以毀壞，或者丟棄的，行為人實施的毀壞或者丟棄行為即屬於不可罰的事後行為。大陸法系國家一

般遵守事後不可罰的理論，認為，事後不可罰的理論是基於人性弱點而作出的妥協：一個人在實施了

上游犯罪之後，為了逃避刑事追究和處罰，通常會進一步實施掩飾、隱瞞上游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

為2，有學者認為，“在洗錢罪的場合，從經驗邏輯上講，在獲得犯罪所得及收益後，行為人必然要對

這些贓錢進行清洗，以達到掩飾其來源與性質的目的，這既符合脆弱的人性，也符合洗錢犯罪自身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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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邏輯進程。”3 因此，將上游犯罪的行為人認定為洗錢罪的主體是有疑問和值得商榷的。 

 

(二) 肯定說的觀點分析 

“肯定說”認為上游犯罪的行為人自己洗錢的行為應當認定為洗錢罪的實行行為，因此實施上游

犯罪的行為人可以成為洗錢罪的行為主體。“肯定說”的理由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 

1. 上游犯罪本犯實施的洗錢行為具有法益侵害性 

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清洗的錢無論是他人的還是自己的，都具有法益侵害性。換言之，上游犯罪

本犯實施的洗錢行為無論是從行為方式、主觀認定、危害結果等與第三人進行的洗錢行為並沒有實質

的不同，反而是有很大程度的相似。上游犯罪的行為人自己進行洗錢行為具有更大的隱蔽性，不容易

被查處，反而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同時，洗錢罪的社會危害性並不是其上游犯罪所能夠完全涵蓋的，

二者具有可分性。換言之，行為人在實施上游犯罪之後並非一定實施洗錢行為，而是存在選擇性，洗

錢行為是可以脫離上游犯罪行為獨立存在的，並不是上游犯罪構成要件能夠完全評價的。4 排除上游

犯罪的行為人不僅會放縱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刺激行為人直接實施洗錢犯罪活動，也違背洗錢罪的立

法宗旨，不利於保護法益。 

2. 不可罰的事後行為並非絕對 

不可罰的事後行為並不是絕對的不可罰，法律仍然可以將自我洗錢認定為洗錢罪。換言之，事後

不可罰的行為只是一種理論觀點，並不一定符合洗錢罪的司法實踐。有學者指出，“不可罰的事後行

為”更確切的應當是“共罰的事後行為”，即指向同一法益的數個行為，它們之間存在手段、目的關

係，或者是原因、結果關係，作為目的、結果的較輕的犯罪事實被作為手段、原因的較重犯罪所“吸

收”，因而被評價為一罪，此時較輕的犯罪事實不予以獨立定罪。5 換言之，相當於目的、結果的事

後行為本身也是值得處罰的，只是由於相當於手段、原因的事前的行為所包括，所以不被獨立處罰。

但是，實踐中也會出現這樣的情形：相當於目的、結果的事後行為的處罰程度重於相當於手段、原因

的事前的行為，這樣的情形在洗錢罪中並非罕見，此時就會超出不可罰的事後行為理論的適用範圍。 

3. 排除上游犯罪的本犯不利於反洗錢國際互助與協作 

現階段，犯罪的跨國性、國際性是洗錢犯罪的一個顯著特點6，加強各個國家和地區刑事司法溝通、

交流與合作來打擊洗錢犯罪成為國際社會的共識。對於上游犯罪主體能否構成洗錢罪主體問題，國際

刑法規範的立場原則比較統一，一般認為上游犯罪主體應該成為洗錢犯罪主體。7 而且，越來越多的

國家在國際公約的要求之下，傾向於將洗錢罪從贓物罪中分離出來，也將洗錢罪從上游犯罪中獨立出

來，認為洗錢罪不應當被看做上游犯罪的事後幫助行為，而應該是一個完全具有獨立意義的犯罪。8 

同時，從世界各國洗錢罪主體的立法現狀來看，上游犯罪主體成為洗錢罪主體是其發展的一大趨

勢。如瑞士、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加坡、日本等國家，中國香港、澳門、台灣地區，

都認為洗錢罪的行為主體均涵蓋了實施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如中國台灣地區 1997 年生效的《洗錢防

制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掩飾或隱匿因自己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者。二、掩飾、收受、搬運、寄藏、故買或牙保他人因重大犯罪所得財物或財產上利益者。”

根據第 2條的規定，有兩種洗錢罪的態樣：為自己洗錢和為他人洗錢。9 在 2016年制定頒佈的《洗錢

防制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一、意圖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來源，或使

他人逃避刑事追訴，而移轉或變更特定犯罪所得。二、掩飾或隱匿特定犯罪所得之本質、來源、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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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所有權、處分權或其他權益者。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根據這一法律

條文的規定，可以看出中國台灣地區淡化為自己洗錢和為他人洗錢的區別，意圖把這兩種行為類型統

一為洗錢犯罪行為，對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實施的洗錢行為給予同樣的處罰。可以肯定的是，修改的《洗

錢防制法》並沒有把實施洗錢行為的上游犯罪的行為人排除洗錢罪的主體之外，反而是加重了對其處

罰的力度。 

 

 

二、關於清洗黑錢犯罪中的自我洗錢行為的爭議 

 

澳門刑法理論對於自我洗錢行為的認定也存在一些爭議。在 2017 年，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修

訂並重新公佈《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之後，對於澳門清洗黑錢罪中自我洗錢的性質認定沒有爭

議，即自我洗錢的行為屬於清洗黑錢罪的實行行為，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屬於清洗黑錢罪的犯罪主體。

現在的問題是，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之前，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是否是清洗黑錢罪的

行為主體。 

關於這一爭議，主要存在兩種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之前，

澳門的立法與刑法理論就已經認定上游犯罪的本犯屬於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第二種觀點認為，在

《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之前，澳門對於上游犯罪的本犯是否屬於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規

定較為模糊，存在一些爭議，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後才直接地把上游犯罪的本犯明確

規定為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 

 

(一)《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前本犯屬於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 

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之前，澳門的立法與刑法理論就已經認定上游犯罪的本犯屬

於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 

有學者指出，從 1997年制定的《有組織犯罪法》第 10條“不法資產或物品的轉換、轉移或掩飾

罪”到 2006年頒佈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澳門在洗黑錢罪的主體問題上，歷來採用的是“肯

定說”的觀點，即洗黑錢罪的主體可以包括兩類人，一類是“上游犯罪本犯”，另一類是“上游犯罪

本犯”以外的其他人。10 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1. 從反洗錢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來看 

根據法律條文的內容，澳門 1997年制定的《有組織犯罪法》和 2006年頒佈的《預防及遏止清洗

黑錢犯罪》規定的清洗黑錢的三種客觀行為，都可以得出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包括實施上游犯罪的

本犯。 

1997年制定的《有組織犯罪法》第 10條第 1款 a)規定：轉換、轉移、協助或以任何方式，在直

接或間接方便某種將此等資產或物品的全部或部分轉換或轉移的活動，目的為隱藏或掩飾其不法來源

或協助涉及犯罪的人士逃避其行為的法律後果者，處五至十二年徒刑及科最高六百日罰金。根據這一

條文，為了隱藏或掩飾不法資產來源，從而實施了轉換、轉移不法資產的行為，屬於不法資產或物品

的轉換、轉移或掩飾犯罪的實行行為，而實施此種行為的人是可以包括已經實施了上游犯罪的本犯的。 

2006年頒佈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3條第 2款規定：為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或為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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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有關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或參與人受到刑事追訴或刑事處罰，而轉換或轉移該等利益，又或協助

或便利有關將該等利益轉換或轉移的活動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根據這一條文，可以看出澳門清洗

黑錢罪的實行行為包括以下三種：一種是為了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從而實施轉換或轉移該等利益的行

為，一種是為了規避有關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或參與人受到刑事追訴或刑事處罰從而轉換或轉移該

等利益的行為，還有一種是協助或便利有關將該等利益轉換或轉移的活動者的行為。從清洗黑錢罪的

第一種行為可以看出，實施轉換或轉移該等不法利益的主體包括本犯，即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成

為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 

從反洗錢司法實踐來看。司法實踐業已證明，澳門終審法院對前運輸工務司司長歐文龍案件所作

的判決表明，歐文龍在受賄後用受賄所得實施洗黑錢的行為，不僅獨立構成了洗黑錢罪，而且與受賄

罪一起予以併罰。11 

2. 從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法案意見書來看 

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二常設委員會第 1/III/2006 號關於討論《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罪》法案

意見書中，有這樣一段話，“鑒於上游犯罪的行為人有可能被處以清洗黑錢的刑罰，現已對有關條文

的適用範圍作出限制，不伸展至非清洗黑錢犯罪的行為，因有關情況被認定為正常或自然的單純利用

不法利益的行為，而社會對之作出的譴責，已納入上游犯罪的範圍內。在刑法上，有關行為屬正常或

自然利用犯罪利益的情況，即相應於一般規定的犯罪動機，故稱之為‘不處罰的事後行為 。”12 其

中，“鑒於上游犯罪的行為人有可能被處以清洗黑錢的刑罰”這一表述可以說明，“上游犯罪本犯”

實施的後續行為只要符合洗黑錢罪構成要件的，就完全可以獨立構成洗黑錢罪。 

 

(二)《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後明確本犯屬於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 

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之前，澳門對於上游犯罪的本犯是否屬於清洗黑錢罪的行為

主體規定模糊，存在一些爭議，在《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後才直接地把上游犯罪的本犯明

確規定為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 

第二種觀點主要依據是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第 3/V/2017 號意見書當中的一段

話，“由於現行法律只是隱含地規範清洗黑錢的判刑是獨立於上游犯罪，而自我清洗黑錢亦構成洗錢

罪，只要任何交換、資金流轉的目的是掩蓋犯罪的最終來源，無論該行動是由犯罪者本人還是由第三

方進行；但不同檢察官及法官對此法律有不同之理解，因而影響調查、檢控及判刑之有效性。”13 換

言之，2006年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只是沒有明確規定自我清洗黑錢亦構成洗錢罪，根據法

律條文所表達的意思是可以進行認定的，但是由於司法實踐中不同的檢察官和法官對於該法律有不同

的理解，並沒有統一認識，才導致出現問題。《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後可以明確指出犯罪分

子實施自我清洗黑錢的行為也可以視為犯罪。 

 

 

三、有待堅持的幾個觀點與理由 

 

筆者認為，應當從修改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的內容為邏輯起點，依照法律解釋的方法

進行分析。因此，筆者傾向於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第三常設委員會第 3/V/2017號意見書的觀點，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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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修改之前的法律條文只是隱晦地表明自我清洗黑錢的行為亦構成清洗

黑錢罪，但是不同檢察官及法官對此法律有不同之理解而出現爭議，修改之後的法律條文則明確、直

接地指出自我洗錢的行為構成清洗黑錢罪，從而將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納入清洗黑錢罪行為主體的範

圍內。 

2006年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第 3條第 2款規定：“為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或為規避

有關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或參與人受到刑事追訴或刑事處罰，而轉換或轉移該等利益，又或協助或

便利有關將該等利益轉換或轉移的活動者，處二年至八年徒刑。”修改後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

罪》第 3條第 2款規定：“為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或為規避有關產生利益的犯罪的正犯或參與人受

刑事追訴或刑事處罰而轉換或轉移本人或第三人所獲得的利益，又或協助或便利該等將利益轉換或轉

移的活動者，處最高八年徒刑。” 

 

(一) 將“該等利益”修改為“本人或第三人所獲得的利益” 

從規範論的角度，為掩飾利益的不法來源而轉換或轉移該等利益，可以為法律對實施這一行為的

主體並沒有作出嚴格限制，無論是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還是其他的第三人都可以成為行為主體。但是，

對於法律的適用者而言，在討論該規範對此類案件事實是否可以適用的時候，規範文字變得有異議。

法律的規範用語與科學性語言不同，即便表達具有彈性，但仍然經常包含一些本身欠缺明確界限的要

素。14 因此，實踐中不同檢察官及法官對此法律條文就存在不同的理解。修改後的《預防及遏止清洗

黑錢犯罪》將原來的“該等利益”修改為“本人或第三人所獲得的利益”。直接把“該等利益”模糊

的表述變為清晰明確的“本人或第三人所獲得的利益”，這就直接把上游犯罪的本犯明確規定為清洗

黑錢罪的主體，納入懲罰範圍。 

 

(二) 將“處二年至八年徒刑”修改為“處最高八年徒刑” 

對於清洗黑錢罪的刑罰幅度進行了修改，在最高八年有期徒刑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修改後的《預

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取消了最低二年有期徒刑的限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清洗黑錢罪的刑罰處

罰程度。筆者認為，這一改變的主要原因就是，在自我洗錢的行為歸入清洗黑錢罪的實行行為之後，

實施了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成為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但是基於人性弱點的考慮以及行為人的期待

可能性問題，相對減輕了清洗黑錢罪的刑罰處罰。換言之，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可以成為清洗黑錢罪

的行為主體，其實施的符合清洗黑錢犯罪罪狀的行為同樣可以認定為清洗黑錢罪，在這樣的情況下，

基於不可罰的事後行為理論影響、人性弱點的考慮，以及行為人的期待可能性問題，可以對符合條件

的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在二年有期徒刑以下進行量刑處罰，而不是必須在二年至八年有期徒刑的範圍

內進行量刑處罰。同時，澳門的刑罰較輕，不僅沒有無期徒刑和死刑，而且一般的自由刑刑期較短。

法定的最低刑在二年或者二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都是一些比較嚴重的諸如故意殺人、嚴重傷害、綁架、

強姦、放火等犯罪行為。在這種輕刑化的刑法規範體系中，能夠把一種行為認定為犯罪行為，給予刑

法規制，筆者認為已經是很嚴厲的處罰了，顯示了立法者與公民對此種行為的態度。 

總而言之，根據修改後的《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刑罰幅度的變化，反映出立法者對自我洗

錢行為直接明確納入清洗黑錢罪實行行為之後的一種傾向，對自我洗錢者構成清洗黑錢罪的給予相對

較輕的刑罰處罰，既考慮到人性弱點和行為人期待可能性的問題，又可以對實施上游犯罪的行為人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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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一定的刑罰處罰，起到打擊洗錢犯罪的作用。 

 

 

四、小結 

 

澳門通過修改《預防及遏止清洗黑錢犯罪》，把實施上游犯罪的本犯直接、明確規定為清洗黑錢罪

的行為主體，拓寬了清洗黑錢罪的行為主體範圍，有助於遏制大量存在的上游犯罪的行為人進行洗錢

犯罪活動，同時，可以起到減少分歧，形成統一認知的作用，從而為打擊自我洗錢犯罪活動提供有效

的法律武器，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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